
版本：113學年度 

新 竹 市 私 立 光 復 高 級 中 學 學 生 違 規 事 實 陳 述 書 

班級： 座號： 姓名： 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 

發生日期：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     時     分 發生地點： 

事實及經過（發生事件之人、事、時、地、物、為何發生等詳述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自我檢討： 

 

 

 

 

 

 

◎嚴禁使用鉛筆、擦擦筆等易產生內容改變之文具書寫 


